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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A/H）：000063/00763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2608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粤港澳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基本情况

1、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兴通讯”或“本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

出资 2亿元人民币（本公告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认购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粤港澳基金”或“基金”）份额，并签署《粤港澳大湾

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简称“合伙协议”）。

2、本公司于 2026年 2月 6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认购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的议案》。根据《中

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制度规定，本次投资事项无需

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3、本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认购粤港澳

基金，也未在粤港澳基金中任职。

二、粤港澳基金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成立日期：2025年 12月 22日

3、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基金小镇基金 9米

商业平台 29-19

4、注册资本：4,505,000万元

5、执行事务合伙人：深润国创（深圳）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赵洪涛）

6、合伙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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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1 深润国创 普通合伙人 5 1.1099% 5 0.9911%

2 国家引导基金 有限合伙人 200 44.3951% 200 39.6432%

3 广东引导基金 有限合伙人 40 8.8790% 40 7.9286%

4 深国创 有限合伙人 189 41.9534% 189 37.4628%

5 华润投资天津 有限合伙人 5 1.1099% 5 0.9911%

6 深圳红土创投 有限合伙人 5.5 1.2209% 5.5 1.0902%

7 江门投资 有限合伙人 2 0.4440% 2 0.3964%

8 东莞科创 有限合伙人 2 0.4440% 2 0.3964%

9 珠海新质投资 有限合伙人 2 0.4440% 2 0.3964%

10 工银投资 有限合伙人 - - 40 7.9286%

11 建信投资 有限合伙人 - - 10 1.9822%

12 顺络电子 有限合伙人 - - 2 0.3964%

13 中兴通讯 有限合伙人 - - 2 0.3964%

- 合计 - 450.5 100% 504.5 100%

7、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三、粤港澳基金的合伙人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

基金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润国创（深圳）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深润

国创”），深润国创是由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深创投”）全资子公司

深创投红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简称“深创投红土基金”）和华

润投资创业（天津）有限公司（简称“华润投资天津”）组建的合资公司，其中，深创

投红土基金持股 90%，华润投资天津持股 10%。

深创投旗下具有私募基金管理人资质的专业基金管理人承担管理职责，在合伙协议

签署之日，基金管理人为深创投全资下属公司深圳市福田红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简称“福田红土”），后续为进一步保障对粤港澳基金的管理专注和资源投入，深

创投将新设全资下属公司作为粤港澳基金的专职管理机构，并进行管理人变更。

1、深润国创

（1）公司名称：深润国创（深圳）投资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5年 12月 20日

（3）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海德三道 1066号深创投广场 5201

（4）注册资本：5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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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定代表人：赵洪涛

（6）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深创投红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45,000 90%
华润投资创业（天津）有限公司 5,000 10%

合计 50,000 100%

（7）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

2、深创投

（1）公司名称：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9年 8月 25日

（3）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海德三道 1066号深创投广场 5201

（4）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左丁

（6）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81,951.99 28.1952%
深圳市星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1.09 20.0001%
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127,931.20 12.7931%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7,996.23 10.7996%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304.67 5.0305%
深圳市立业集团有限公司 48,921.97 4.8922%
七匹狼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921.97 4.8922%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6,730.14 3.6730%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33,118.11 3.3118%
深圳市福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4,448.16 2.4448%
深圳港集团有限公司 23,337.79 2.3338%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14,002.79 1.4003%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333.90 0.2334%

合计 1,000,000.00 100%

（7）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

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股权投资；投资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受托管理

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

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

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投资咨询（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

https://www.qcc.com/pl/pr66bc5a12e50748c8ccf119cb97a2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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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策划；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做市业务；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3、福田红土

（1）公司名称：深圳市福田红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6年 12月 13日

（3）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海德三道 1066号深创投广场 5201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张萍

（6）股权结构：深创投通过深创投红土基金持股 100%

（7）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8）备案情况：福田红土已于 2017 年 5月 18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工作，登记编码为 P1062817。

（二）其他合作方情况

1、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简称“国家引导基金”）

（1）公司名称：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25年 7月 21日

（3）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北里甲 11号楼 C座 719室

（4）注册资本：10,000,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霍福鹏

（6）股权结构：中国财政部持股 100%

（7）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

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企业管理咨询。

2、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广东引导基金”）

（1）公司名称：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时间：2025年 12月 18日

（3）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15号珠江城 1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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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资本：5,000,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沈国飞

（6）股权结构：广东省财政厅持股 100%

（7）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3、深圳市国创引科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深国创”）

（1）公司名称：深圳市国创引科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成立日期：2025年 12月 15日

（3）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 128 号基金小镇基金 9

米商业平台 29-2

（4）注册资本：1,890,100万元

（5）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国创引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蔡赟东）

（6）合伙人信息：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1,280,000 67.7213%
深圳市汇通金控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 15.8722%
深圳市前海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200,000 10.5815%
深圳市宝安区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 30,000 1.5872%
深圳市龙华产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30,000 1.5872%
深圳市龙岗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0,000 1.5872%
深圳市光明科学城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1.0581%
深圳市国创引投资有限公司 100 0.0053%

合计 1,890,100 100%

（7）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4、华润投资创业（天津）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华润投资创业（天津）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 9月 7日

（3）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融汇商务园一区 13-2-122

（4）注册资本：20,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张福政

（6）股权结构：华润创新发展（深圳）有限公司持股 100%

（7）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5、深圳市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深圳红土创投”）



6

（1）公司名称：深圳市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7年 11月 28日

（3）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海德三道 1066号深创投广场 5201

（4）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张萍

（6）股权结构：深创投持股 100%

（7）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6、江门市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江门投资”）

（1）公司名称：江门市投资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6年 5月 26日

（3）注册地址：江门市蓬江区江会路 5号 9层

（4）注册资本：154,239.86万元

（5）法定代表人：梁军华

（6）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江门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64.8341%
江门市财政局 54,239.86 35.1659%

合计 154,239.86 100%

（7）经营范围：发起设立政府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股权投资和资产管理；

符合规定的金融产品投资；有关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7、东莞市科创资本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东莞科创”）

（1）公司名称：东莞市科创资本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年 9月 29日

（3）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园区新城路 5号 1栋 905室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王庆东

（6）股权结构：东莞科技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7）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咨询、融资资本运作的咨询服务（不含证券与期

货）、企业管理咨询；项目投资。

8、珠海市新质生产力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珠海新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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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名称：珠海市新质生产力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成立日期：2024年 11月 15日

（3）注册地址：珠海市香洲区会兴街 115号珠海国际金融大厦北塔 1519单元

（4）注册资本：400,000万元

（5）执行事务合伙人：珠海科创海盛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褚

俊虹）

（6）合伙人信息：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 250,000 62.5000%
珠海华发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49,500 37.3750%
珠海科创海盛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0 0.1250%

合计 400,000 100%

（7）经营范围：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

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

活动）。

9、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工银投资”）

（1）公司名称：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 9月 26日

（3）注册地址：南京市浦滨路 211号江北新区扬子科创中心一期 B幢 19-20层

（4）注册资本：2,700,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冯军伏

（6）股权结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7）经营范围：以债转股为目的收购银行对企业的债权，将债权转为股权并对股

权进行管理；对于未能转股的债权进行重组、转让和处置；以债转股为目的投资企业股

权，由企业将股权投资资金全部用于偿还现有债权；依法依规面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

发行私募资产管理产品支持实施债转股；发行金融债券；通过债券回购、同业拆借、同

业借款等方式融入资金；对自营资金和募集资金进行必要的投资管理，自营资金可以开

展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购买国债或其他固定收益类证券等业务，募集资金使用应当符

合资金募集约定用途；与债转股业务相关的财务顾问和咨询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10、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建信投资”）

https://www.qcc.com/firm/9d462659d5a9a2526b7c99729c2d4bf2.html
https://www.qcc.com/firm/2026479ebaf496d883c769238a375f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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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名称：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 7月 26日

（3）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号楼 16层 1601-01单元

（4）注册资本：2,700,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张明合

（6）股权结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7）经营范围：非银行金融业务。

11、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顺络电子”）

（1）公司名称：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2）成立日期：2000年 9月 8日

（3）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大富苑工业区顺络观澜工业园

（4）注册资本：80,631.8354万元

（5）法定代表人：袁金钰

（6）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新余市恒顺通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55,502,000 6.8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5,191,882 5.60%
袁金钰 40,359,057 5.01%
中量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量投成长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4,789,860 3.0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142,547 1.8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11,746,745 1.46%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期员工持股计划 9,563,500 1.19%
鹏华基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险－鹏华基金国

寿股份成长股票型组合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可供出售）
8,747,385 1.08%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 8,517,000 1.06%
张春定 8,130,000 1.01%

（7）经营范围：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新型电子元器件；提供技术方案设计和

技术转让、咨询服务，销售自产产品。

经合理查询，深润国创、深创投、福田红土与深圳红土创投具有一致行动关系，与

国家引导基金、广东引导基金、深国创、华润投资天津、江门投资、东莞科创、珠海新

质投资、工银投资、建信投资、顺络电子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上述合作方均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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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深创投 0.2334%股权，深润国创、深创投、福田红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

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本公司股份。上述合作方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1、基金规模、出资方式及出资进度：基金规模为 504.5 亿元人民币（最终以实际

募集金额为准）；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全体合伙人根据基金管理人发出的出资缴付通

知分三期缴付出资，其中首期出资缴付比例不低于认缴出资额的 40%，后续出资分两期

等额缴付。

2、基金组织形式：粤港澳基金采取有限合伙企业形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伙企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设立。

3、基金存续期：粤港澳基金存续期不超过 20年。

4、基金投资领域：重点关注新一代信息科技、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

与新能源、电子硬件、前沿材料等国家政策支持的领域。

5、基金管理及投资决策模式：

合伙人会议为基金的最高权力机构，合伙人会议由全体合伙人共同组成，由合伙人

按认缴出资额比例行使表决权。除合伙协议另有规定外，合伙人会议须由普通合伙人及

代表全体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有限合伙人共同出席方为有效。

粤港澳基金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简称“投委会”），负责决策股权投资项目、基

金投资项目及其重大投后事项、退出等事项。投委会应由 5名委员参与并表决，其中，

基金管理人委派 4名，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1名，任一投资决策事项均应当由 4名及以

上参与表决的投委会委员同意方可通过。本公司对粤港澳基金拟投资标的不具有一票否

决权。

6、基金收益分配：

粤港澳基金按照“先回本、后分红”原则进行分配：先向全体合伙人分配本金，直

至全体合伙人获得等同于其实缴出资额的分配额；再按照门槛收益率向全体合伙人分配

门槛收益；如有剩余，向普通合伙人分配 20%超额收益，剩余 80%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

配给全体合伙人。

7、基金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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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基金的基金投资项目采用到期解散清算、份额转让等方式退出；股权投资项

目通过企业上市、股权转让、解散清算等方式退出。

粤港澳基金解散或清算前，原则上有限合伙人不得退伙或提前收回实缴出资额，也

不得转让基金份额。

8、合伙协议生效：合伙协议于各方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

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9、合伙协议签订日期：2026年 2月 6日

四、粤港澳基金投资事项可能导致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的情况及其他情况说明

粤港澳基金自身的业务以基金投资和股权投资为主，现阶段并不涉及同业竞争及关

联交易。若将来有变化的，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程序。

本次投资前十二个月内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情形。

五、对本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中兴通讯出资认购粤港澳基金，一方面为公司核心业务的战略执行提供支持，另一

方面通过参与优质产业投资标的的布局，获取投资回报。中兴通讯不控制粤港澳基金，

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进行

会计处理。

因市场环境变化、政策环境变化、被投资企业的经营情况的变化、利率波动的变化

等一系列因素，粤港澳基金存在未能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公司将督促基金管理人制定

完善的投资流程与严格的风险管控流程，从而降低本次投资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2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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